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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1/2021_2022__E7_AC_AC_

E4_BA_94_E7_AB_A0_E9_c33_41108.htm 1．中国证监会于2001

年9月3日发布《超额配售选择权试点意见》证监发[2001]112

号，以规范证券公司在拟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向全体社会公

众发售股票中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的行为。(单选、判断) 2．

超额配售选择权是指发行人授予主承销商的一项选择权，获

此授权的主承销商按同一发行价格超额发售不超过包销数

额15％的股份，即主承销商按不超过包销数额115％的股份向

投资者发售。在本次增发包销部分的股票上市之日起30日内

，主承销商有权根据市场情况选择从集中竞价交易市场购买

发行人股票，或者要求发行人增发股票，分配给对此超额发

售部分提出认购申请的投资者。(判断，注意理解超额配售选

择权的含义，这是一种选择权，可以根据市场交易情况是否

有利决定是否增发15％，因此其结果有两种，一种是实际发

行量为100％，一种是实际发行量是115％，详见下面第5题) 3

．发行人计划在增发中实施超额配售选择权的，应当提请(股

东大会)批准，因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所发行的新股为本次增

发的一部分。(判断) 4．在实施增发前，主承销商应当向证券

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开立专门用于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帐户

，并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交授权委托书及授

权代表的有效签字样本。(判断，注意对此部分证券要专设帐

户) 5．在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期内，如果发行人股票的市场

交易价格低于发行价格，主承销商用超额发售股票获得的资

金，按不高于发行价的价格从集中竞价交易市场购买发行人



的股票，分配给提出认购申请的投资者；如果发行人股票的

市场交易价格高于发行价格，主承销商可以根据授权要求发

行人增发股票，分配给提出认购申请的投资者，发行人获得

发行此部分新股所募集的资金。(判断，注意当市价低于发行

价时不会发生增发股票，只有当市价高于发行价时才会发生

增发股票) 6．超额配售选择权的行使限额，即主承销商从集

中竞价交易市场购买的发行人股票与要求发行人增发的股票

之和，应当不超过本次增发包销数额的(15%、。(单选) 7．主

承销商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，可以根据市场情况一次或分次

进行，从集中竞价交易市场购买发行人股票所发生的费用由(

主承销商)承担。(单选、判断) 8．主承销商应当将预售股份

取得的资金存入其在商业银行开设的独立帐户。除包销以外

，主承销商在发行承销期间，不得运用该帐户资金外的其他

资金或通过他人买卖发行人上市流通的股票。(判断) 9．超额

配售选择权行使完成后，本次发行的新股按以下公式计算：(

计算) 本次发行的新股数量二发行包销股份数量 超额配售选

择权累计行使数量主承销商从集中竞价交易市场购买发行人

股票的数量 10．主承销商应当在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完成后

，计算应付给发行人的资金，应付资金按以下公式计算： (计

算，该结果可能是零)发行人因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的筹资额

：发行价X(超额配售选择权累计行使数量主承销商从集中竞

价交易市场购买发行人股票的数量)因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而

发行新股的承销费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